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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7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

知”，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翼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内容（公告编号：2024-

099）。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城发环境及其关联公司代付相关合同款项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将所持有

的全资子公司郑州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现“郑州零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

零碳”）100%股权及其所属 9 个项目公司股权出售予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

发环境”）的事项。2021 年 7 月，公司办理完成郑州零碳 100%股权出售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零碳”）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河北雄安启迪

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现“城发环保能源（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零碳”）100%股



权及其所属 10 个项目公司股权出售予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

的事项。2021 年 12 月，公司办理完成雄安零碳 100%股权出售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因公司与相关出售项目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尚在执行中或尚未结算完成，为尽

快推进公司与城发环境、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往来清理、完成公司与原项目建设分包商及设

备提供方的合同款项结算，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委托城发

环境及其关联方履行代付义务的总金额为 18,538.19 万元。 

本次，依据相关项目的施工结算进度文件或公司已取得的诉讼判决文书，公司拟继续通

过发出委托代付函或签署三方代付协议的方式委托城发环境及其关联方履行代付义务，本次

拟委托金额为 5,815.57 万元。 

因由于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亦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委托城发环境及其关联公司代付相关合同款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桑顿新能源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暨进行财务处理的议案》；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基于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桑顿新能源”）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已构成公司对桑顿新能源长期股权投资财

务数据的重大不利影响。为确保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数据，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就上述事项对公司合并报告相关科目进行处理。 

公司 2024 年 3 季报对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有关事宜进行财务处理如下： 

1、根据桑顿新能源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桑顿新能

源对桑德集团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23,281.91 万元。本次调整桑顿新能源 2024 年 3 季度财

务报表数据，即通过个别认定的方式，将桑顿新能源财务报表中对桑德集团的其他应收款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 

2、根据桑顿新能源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数据，对桑顿新能源投资成本扣除累计确认投资

收益后的余额为 27,551.61 万元于本期全额确认为投资损失。 

3、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基于对桑顿新能源担保后续诉讼风

险进行预估的基础上，于本期计提预计负债 15,354.23 万元。 



目前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开展，具体的重整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将依据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结果确认。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关联董事代晓冀先生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关联担保预计负债的议案》。 

公司近日查询到参股子公司桑顿新能源被其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相关信息。湖南省湘

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湘 03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余姚市海泰贸易有限公司

对桑顿新能源的破产重整申请。 

鉴于桑顿新能源债权人以桑顿新能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提出破产重整并且被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若桑顿新

能源不能及时、全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后，相关反担保措施不足以弥补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本次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有关财务处理的损益影响为：投资收益减少 27,551.61

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5,354.23 万元，合计增加亏损 42,905.82 万元。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关联董事代晓冀先生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三项至第四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参股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暨相关处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1）。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特此公告。

